
高青县质监局“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部门：高青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序号
	抽查事项
	抽查依据
	抽查方式
	抽查主体
	抽查对象
	抽查内容

	1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的，不得使用。实行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的目录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对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计量标准器具和工作计量器具，使用单位应当自行定期检定或者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应当进行监督检查。


	1.定期检查           
2.不定期监督抽查。
	综合业务科
	法定计量器具使用单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
	定量包装、过度包装商品计量监管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2005年5月30日质检总局令第75号发布）第十二条：“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对生产、销售的定量包装商品进行计量监督检查。”第十三条：“对定量包装商品实施计量监督检查进行的检验，应当由被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按照《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进行。”
	不定期监督抽查。
一般安排在7～10月份
	综合业务科
	生产销售的定量包装产品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监管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总局令第163号）第一章，第五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任命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以下简称省级资质认定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检验检测机构的资质认定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不定期监督抽查。一年安排一次（7~11月）重点检查存在问题和受到投诉举报的机构。
	综合业务科
	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
	标准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十八条县级以上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八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标准化工作，履行下列职责：（六）对标准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第二十八条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全国标准实施的监督。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分工负责本部门、本行业的标准实施的监督。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标准实施的监督。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本部门、本行业的标准实施的监督。市、县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各自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标准实施的监督。


	监督检查
	综合业务科
	使用标准的单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5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家质检总局令第156号）第六条：“市、县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产许可证监督检查工作。”第四十三条：“质检总局和县级以上地方质量技术监督局依照《管理条例》和本办法对生产列入目录产品的企业、核查人员、检验机构及其检验人员进行监督检查。”
	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
	综合业务科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6
	
能源效率标识监督检查
	《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质检总局令第17号）第六条第二款：“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节能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地方节能管理部门）、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各级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地方质检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所辖区域内能源效率标识的使用实施监督检查。”
	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
	稽查队 
	能效标识使用单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7
	强制性认证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总局第117号令）第三条“地方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地方质检两局）按照各自职责，依法负责所辖区域内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的监督管理和执法查处工作。”
	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
	稽查队
	生产3C认证产品企业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8
	特种设备重点使用单位日常监督检查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对学校、幼儿园以及医院、车站、客运码头、商场、体育场馆、展览馆、公园等公众聚集场所的特种设备，实施重点安全监督检查。
	现场安全监督抽查
	特监科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9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五条国家对产品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抽查。抽查的样品应当在市场上或者企业成品仓库内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监督抽查工作由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规划和组织。县级以上地方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也可以组织监督抽查。法律对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
	随机抽查
	由综合业务科制定计划下达稽查队执行，综合业务科负责汇总上报总结
	根据检查计划执行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10
	产品生产企业执法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五第一款：“国家对产品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抽查。抽查的样品应当在市场上或者企业成品仓库内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监督抽查工作由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规划和组织。县级以上地方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也可以组织监督抽查。法律对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
	日常监督检查和专项
监督检查
	稽查队
	根据检查计划执行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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